
返归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没有被政府征

过税。扑克牌、尿液、壁炉、奴隶、少数宗教团体、窗户，

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税收机构的关注。如

今，我们将所得税、增值税、烟草税及同类税收视为

主要的收入工具。但用来认识、评估所有这些税收的

基本原则几乎是相同的。在本杂志前两篇以税收为主

题的文章中，我们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剖析。在 2015 年

3 月号的《金融与发展》中，我们将会把这些原则应

用到当前的一些争议事件中。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将税收定义为“强制地、无

偿地向政府支付的款项”。就是说，钱必须缴，您还

得不到任何回报—至少不会立即得到回报。（您有

可能从公共支出中受益，因为您缴纳的税金帮助提供

了公共支出，但如果您没能得到任何好处，那么从税

收的角度来看，就太糟糕了。）

然而，重要的是，许多政策工具不属于法律意义

上的税收，却也具备几乎相同的效力。社会捐赠就是

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些款项与个体劳动或企业收入相

关—能够赋予其享受退休金或其他社会福利的权利。

严格来讲，个性化福利的意思是这些都不是税收。但

是支付款项和捐款之间的关联往往不具备精算公平性，

预期收益非常微小，以至于它们的效力很可能与直接

税收的效力非常相似。

有效税收

撇开税收收入资助的任何项目的任何实际利益不

谈，税收将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会不可

避免地给私人部门带来实际损失。但几乎所有税收都

会带来比上述损失更严重的危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税收会在买方为某商品支付的价格与卖方收取的金额

之间制造一个差额—这可能会阻碍一部分互利交易。

举例说明，劳动收入税的征收说明了雇主雇用某位员

工的成本超出了这位员工的所得。劳动者可能愿意接

受一份报酬为（至少）100 美元的工作，而雇主愿意

支付（不低于）这一金额的报酬，但征收工资税则将

会阻止这项交易的发生。这种因税收造成的福利损失

超过了因实际资源从私人部门直接转移出去造成的损

失，被称为无谓损失（或超额负担），经济学家在提

到税收扭曲时会考虑这一损失。（在上述示例中，因

为劳动者未被雇用，因此不存在税金的支付，但无谓

损失仍然实际存在。）

有效的税收设计旨在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损失，损

失的大小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第一，计税基数对税

收越敏感，损失就越大。例如，假设对于劳动者劳动

的需求是完全非弹性的，也就是说，雇主为得到劳动

者的服务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那么，当税率为 20% 时，

上述示例中的雇员会得到 100 美元的报酬，但是雇主

的雇佣成本将为 120 美元。雇员在不存在任何扭曲的

情况下被雇用。但如果市场的一方有替换方案可以取

代这种需要缴税的交易，扭曲就出现了，替换方案越

容易实施，这种扭曲就越严重。这是事实（以多个假

设为依据），无论是受税收影响的雇用决策，还是逃

避或规避税收的决策。第二，损失会随税率的提高而

超比例地增长。在已经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况下，税率

越高，扭曲的增加越有害。

有效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以下两项原则：以较

高的税率向无弹性需求或无弹性供应的商品或服务征

税，以及向尽可能多的商品和服务征税，以维持较低

鼓励特殊活动的税收激励政策也常

常提供避税机会。

税收原则
善用必要之恶

鲁德·德·穆伊、迈克尔·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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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水平。这两项原则都有条件限制—因为在某

些情况下，遵循这两项通用原则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

例如，向无需求弹性的商品征税几乎不影响所需

商品的数量，但会减少对其他商品的支出，从而导致

其他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在 2015 年 3 月号期刊中，将

对此有更多的论述）。

对于寻求尽可能广泛的税基的强制指令必须通过

最强大的公共财政规范予以调和：这个规范就是企业

间的交易不应被征税。这是因为税收在中间产品的买

入价格和卖出价格之间制造了一个差额，很可能导致

企业选择其在无税收情况下不会选择的产品。最终，

企业的产量会低于产能。因此，通过纳入更多的中间

交易扩大税基，对于税收效率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以

面向所有交易的营业税（包括企业对企业销售）为例，

它的税基会比最终消费税（如增值税）税基大得多，

并以更低的税率实现等额的税收收入。但扭曲的程度

也会严重得多。

另外一组税收限制条件来源于外部效应—对于

潜在税收决策中未涉及的因素的影响（有利的或不利

的影响）。环境破坏（如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种情况需要的是矫正税。这种税收也被称为庇古税
（以提出此概念的经济学家亚瑟·C. 庇古的名字命名），

其设计旨在将行为扭曲到令人满意的方向，在必要情

况下企业行为也包括在内—当然，同时还要实现收

入增长的有效利用。（见“什么是外部效应”，《金

融与发展》2010 年 3 月号）。

税收负担的承担与分担

最终承担实际税收负担的人可能不是为缴纳税款

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方。例如，在上述示例中，当对劳

动力的需求被满足后，20 美元的损失由雇主而非雇

员承担—无论由谁来承担向政府纳税的法律责任，

这都将是事实。这也说明了一个通用原则，即税收负

担—其有效发生率—更多地落在弹性响应度最低

的交易方，即更难从被征税活动中摆脱的一方。

这些影响通常会被忽略。例如，目前针对许多跨

国公司缴纳小额企业所得税的愤怒情绪。企业不是人，

只有真正的人—股东、员工、客户—能够纳税。

在有效税率低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税收的真正受益

人是谁，那么对企业所得税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税收的公平性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共有两个主

要的衡量尺度。纵向公平性关系到对于不同收入的人

口的待遇。税收系统对于该衡量尺度的影响取决于它

的累进性，即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收入中被征税部

分的增长速度。横向公平性则认为，在所有相关方面

情况相同的人应得到同等待遇。

这两个概念都不像其表面看起来那样明确。很明

显，人们对于累进性的适当程度持有不同看法。例如，

人们对于应依据年收入（一段非常任意的测量时期）

还是终生收入来确定累进税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与

年收入相比，消费税可能具有累退性，但与支出相比，

这种累退性明显减弱，因此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个体终

生收入指标。

而且横向公平性的概念似乎并不具有争议性，但

“相同”对于公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根据年龄、婚

姻状况、地区、性别、身高的不同征收不等的税金，

是否可以被接受？隐性分化可以被接受吗？向消费群

体主要为男性的须后水征收重税是横向负税不公的表

现吗？

税收

偷税漏税（非法）和避税（合法）之间的界线并

不像表面听起来那么明确—税务律师收取高额费用，

花费大量时间对两者的区别进行检验。所有国家都将

此两者作为关注的重点。税收的设计与实施都面临着

挑战。在政策方面，鼓励特殊活动的税收激励政策也

常常提供避税机会。

税务机关战斗在抗击不纳税行为的第一线。它

帮助那些想要支付全部应缴款项的人简化程序，通过

制定易于理解（尽管广泛的目标范围和覆盖范围导致

税收制度设计的简明性难以实现）并易于获取的税务

规章（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的税收制度仅在棘手的环境

中实现了小规模公开）。归根到底，税务机关的办法

就是确保违规行为检查的概率—以及违规后的惩

罚—高到足以激励人们遵守法规的程度，同时支持

并反映遵守规定的广泛意愿。健全的税收机关必须能

够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同时将其自身（管理成本）和

纳税人（合规成本）的开支降至最低。

有时，我们所探讨的多个不同的目标会指向同一

个方向—关税（进口税收）被同等税率的消费税所

替代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种替代未改变进口价格由

消费者承担的事实，却增加了政府收入（因为目前国

内资源销售也需纳税），并且通过减少贸易保护主义

提高了效率。但这种例子并不常见。税收的真正困难

在于目标的冲突—我们将在 2015 年 3 月号中具体探

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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